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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查获首例非法线路板蚀刻加工案件

直排废水中重金属超国标几百倍
■记者 陈瑞建 通讯员 郑莹莹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我市首例从事非法线路板蚀刻加工，涉嫌环境污染犯罪刑事案件中

的两名当事者，被公安部门依法立案调查和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陈瑞建 通

讯 员 郑 莹 莹）前 晚 ，我 市 环

保、公安联合执法，查处一非

法酸洗钝化点，发现其排放的

冲洗废水重金属铬和锌浓度

超标。昨日，该非法酸洗钝化

点业主叶某被公安部门依法

刑拘。

日前，莘塍环境管理所接

线索举报，称汀田街道办事处

寨下有一疑似酸洗或电镀点，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污染环境。

莘塍环境管理所执法人

员即刻赶赴现场对其进行检

查 ，发 现 该 点 为 一 酸 洗 加 工

点，现场并未生产，但地面有

水 ，初 步 判 断 该 点 有 生 产 痕

迹。另外，执法人员在现场还

发现铬酸酐、硝酸和硫酸等生

产原料，经推断该点是一家采

用铬酸来钝化加工件的酸洗

钝化点，废水的排放会涉及铬

或者更多重金属。

8 月 3 日晚，环保部门再

次对该酸洗钝化点进行暗查，

确认该点夜间确实有生产。

8 月 4 日晚 20 时，市环保

局联合公安部门，对该点进行

查处。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

点共有 3 人正在进行生产，冲

洗废水未经处理直接经由该

点南面墙洞向外排放。环境

监测人员对该点的铬酸桶原

液、车间内墙边排放口和车间

外排放口进行取样监测，连夜

出具监测报告。

监测结果显示，车间外排

放口重金属铬和锌的排放浓

度远超国家排放标准 3 倍，达

到入刑标准，已涉嫌构成环境

污染罪。随即，环保执法人员

对 3 名现场人员进行谈话取

证后，由汀田派出所民警带走

作进一步调查。

昨日，该点业主叶某已被

依法刑拘，等待他的将是法律

的严惩。

据了解，7月30日下午，市环

保局飞云环境管理所接信访举报，

称飞云街道马道村的某一厂房内

有人从事非法线路板加工，且废水

直排。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查

证。

当执法人员到达该厂门口时，

看到厂房门内空地上堆放着一箩

筐正在滴着水的线路板（表面覆有

铜箔），可能涉及非法排放含重金

属污染物，引起执法人员高度警

觉，立即安排人员穿便服进入厂房

作进一步勘查。

随后，执法人员在厂房一个车

间内发现一条线路板蚀刻线，并有

一名工人正在作业，车间内充斥着

一股呛人的刺激性氨水气味，地面

废水横溢。经确认，此处厂房内正

在从事非法线路板蚀刻加工，加工

过程中涉及含重金属污染物非法

排放。

飞云环境管理所第一时间将

情况上报市环保局，并立即启动环

保、公安联动模式，市环保局环境

监察大队执法人员、监测站监测人

员、飞云派出所公安民警快速赶至

现场。

在民警控制现场后，执法人员

再次对该加工厂进行细致排查。

经调查，该加工厂已获工商部门审

批，业主张某是平阳人，当天不在

厂内，现场有生产管理人员1人和

员工9人，车间内线路板蚀刻线、

数控打孔机、刷光机、丝印机、曝光

机、烘箱、油墨水洗桶等设施一应

俱全，但均没有建设配套的污染物

处理设施，加工产生的大量废水，

通过PVC塑料管直接排入下水道

流入飞云江，产生的废气通过排风

扇直接排至厂外。

执法人员当即责令工人停止

作业，监测人员对蚀刻生产线内废

水、车间地面积水、外排塑料管内

废水、油墨水洗桶内废水进行水样

采集。现场完成取证工作和查封

主要生产设备后，在民警协助下，

加工厂管理人员罗某和其余2名

主要作业人员被带往环保部门作

进一步调查。

经监测，该加工厂未经处理直

接外排的生产废水含有铜重金属

离子，而且废水中铜等重金属浓度

超过国家标准几十倍甚至几百

倍。根据《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非法排放含重金属的污

染物超过标准3倍以上，涉嫌污染

环境罪。

当晚，环保部门依法将该案件

移交至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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